2019年凤泉区重点民生实事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按照《新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明确2019年新乡市重点民生实事的通知》（新政办〔2019〕8号）文件精神，区政府决定继续从全区人民最关心、最直接、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，坚持尽力而为、量力而行，集中办好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民生实事，努力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广大人民群众。为确保民生实事顺利实施，现将具体事宜通知如下。

一、进一步稳定就业
全区城镇新增就业2000人。

责任单位：区人社局

二、提高城乡居民保障标准水平
（一）提高高龄老人津贴标准，年满80-89周岁的非特困老人，每人每月发放50元；年满80-89周岁的特困老人，每人每月发放90元。年满90-99周岁的老人，每人每月发放100元；年满100周岁以上的，每人每月发放300元。

（二）提高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，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每人每月不低于470元提高到不低于520元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每人每年不低于3450元提高到不低于3860元。

责任单位：区民政局

配合单位：区财政局、区扶贫办，各乡（镇）、街道办事处
提高妇女儿童健康保障水平 

继续对农村适龄妇女、纳入城市低保的适龄妇女免费开展一次宫颈癌和乳腺癌筛查，完成市定年度目标任务。继续免费开展预防出生缺陷产前筛查和新生儿疾病筛查，产前四维彩超和血清学筛查率为50%，新生儿“两病”筛查率为90%、新生儿听力筛查率为90%。继续对适龄妇女免费开展一次宫颈癌人乳头瘤病毒（HPV）基因检测工作。

责任单位：区卫健委、区妇联

配合单位：区财政局、区民政局

四、深入推进“厕所革命”

城区改造、提升5座公厕，并全部达到二类及以上标准，改造农村户用卫生厕所1000户。

责任单位：区城管局、区农村环境整治办

配合单位：区卫健委、区自然资源局、区财政局、区城建局

五、大力推动学前教育、义务教育和文化事业发展
全区新建和改扩建幼儿园1所，新增学位数300个，普惠率达到70%；义务教育阶段大班额比例不超过8%，全面消除超大班额。建设新乡市凤泉区公共体育场田径跑道和足球场。继续建设完善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及文体广场，实现村庄全覆盖。
责任单位：区教体局、区文化广电和旅游文物局
配合单位：区财政局、各乡（镇）、街道办事处
六、持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
到2019年底，全区空气优良天数达到221天以上，PM2.5年均浓度达到57微克/立方米以下，PM10年均浓度达到104微克/立方米以下，空气质量明显提升。
责任单位：区生态环境局

配合单位：区发改委、区城建局、区科工信局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市公安局耿黄分局、市公安局大块分局、区城管局、区交通局、区自然资源局、区水利局、区财政局、区商务局、区农业农村局

七、加快推进清洁取暖
2019年新增供热面积5万㎡，进一步扩大城区供热覆盖面积；完成既有建筑节能改造20万㎡；深入推进“煤改气”“煤改电”工作，全年计划完成8000户“双替代”目标任务。
责任单位：区城建局、区发改委

配合单位：区财政局、区生态环境局

八、加快推进农村危房改造
完成危房改造计划34户以上，重点保障农村低保户、分散供养特困人户、贫困残疾人家庭和建档立卡贫困户。

责任单位：区城建局
配合单位：区财政局

九、持续推进百城建设提质和文明城市创建
按上级要求有序推进新中大道北延、和平大道北延、双泉路、宝山路、区府路5条道路建设。有序启动杨九屯、何屯、尚介城中村改造。

责任单位：区城建局、区文明办、耿黄镇政府
十、加快有线电视网络升级改造
将现有电缆升级为光缆线路到户，计划对星湖花园、绿茵河畔、耿庄花园、电厂生活区等小区改造到位。

责任单位：区广电服务中心
区直及驻区各有关部门要把重点民生实事摆在突出位置，精心组织，扎实推进，确保各项民生实事顺利圆满完成。一是明确责任。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要对承办事项的落实工作负总责，明确责任人和时间节点，确保重点民生实事落到实处、见到实效。二是加强配合。责任单位要切实负起责任，安排好、组织好、协调好；配合单位要积极主动配合，共同抓好工作推进落实。三是加强督导。各责任单位要在每月23日前（各配合单位要在每月21日前将本单位承担的工作推进情况报各责任单位）将负责的工作进展情况及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报送区发改委，由区发改委统一汇总整理后，向区政府报告；区政府督查室要对民生实事实施情况适时抽查，督促进度持续落后的单位加快进度，并向社会公布完成情况。2020年年初由区政府办公室统筹，对各单位重点民生实事完成情况进行考核认定，认定结果以区政府办公室名义向各乡（镇）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和区直及驻区有关部门逐一反馈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4月 日



